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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 

白啓仲白啓仲白啓仲白啓仲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林安國主任在推薦的話裡說：「陳惠文博士用了五年的時間，把 Perspectives

一書編譯成中文版，為華人教會提供了一本難能可貴的宣教百科全書，其中的資

料可作講台講章、主日學教學材料…。」實在是有同感不過了! “其中的資料可作

講台講章”。當初不以為意的…。上週的講道講章的預備過程時，從沒想到要使

用這本書的內容的，結果在當天的清晨睡夢中，本書的“國度反擊戰:救贖歷史的

十個時期”及“救贖計畫中的兩類組織”的內容竟然自動跑進來，且自動編輯在腦

海裡…。(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或是聖靈的工作呢?)，我就起來修改並加添整

個講章的內容。講完後，會友滿有反應的，自己回家後也重聽了一遍，也覺得滿

不錯的!(滿有恩膏)。 

 

讀後心得讀後心得讀後心得讀後心得       

在本書的“國度反擊戰:救贖歷史的十個時期”，裡面談到所謂的「BOBO」



(blinked out and blinked on)，這個英文名詞我之前從來沒聽過；它是指基督教的

信仰在使徒以後消失了，直至到馬丁路德(Luther)、加爾文(Calvin)、衛斯理

(Wesley)…近代的懷特夫人(Ellen White)、溫約翰(John Wimber)這些現代先知興起

後才復現。這個理論導致有所謂早期聖徒和末日聖徒之說，而中間並無聖徒。以

致造成很多福音派對宗教改革以前的事興趣不大，對教會的改變和馬丁路德、加

爾文之前的事件印象模糊。 

對我個人而言，應該說不是印象模糊而是說幾乎是空白的！(至少就我自己

來講)以前不知不覺被教導(來源有可能是自己以前教會及所謂「教會歷史」方面

的書及網路上對天主教的抨擊…等)說：「天主教是啟示錄裡面的大淫婦(啟示錄

17章)，更有說是異端…」，也聽說過教會歷史的黑暗時期(從第四、五世紀到十

五世紀這一千年左右)是因著天主教來的，幾乎沒怎麼在傳福音的…。 

後來個人對天主教看法的改變有兩點: 1.看了華神蔡麗貞院長的「我信聖而

公之教會(教會歷史專題)」的書談到如何界定異端，對天主教是異端的看法開始

改變。2. 「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的內容讓我滿震撼的！當西羅馬帝國在公元

476被蠻族入侵後產生的結果是，羅馬城裡出現兩個基督教派別，亞流派(Arian)

和亞他那修派(Athanasian)。還有凱爾特「教會」，這不是一個擁有很多地方教會

的宗派，而是由很多宣教中心所組成。稍後，更出現本篤修士(Benedictines)，他

們更不像教會，與凱爾特信徒一樣，到歐洲各地建立宣教中心。當北歐海盜威京

人出現時，歐洲已有一千個以上這一類的宣教中心了。實在令人震憾！ 

在那段時期裡，竟然已建立了一千個以上的宣教中心了，想一想後面要有多

少教會 (兩個人三個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必在他們中間！)多少修道院，多少

人力被建造，多少資源被應用? 產生多大的果效? 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曾跟我教

會的弟兄姊妹說:我在中國大陸做培訓時，常常在各地的街道或車站都會看到這

樣的標語:「要做一個現代的文明人」。今天在台灣沒人在談文明不文明，然而大

陸今天仍然要政府做標語耳提命面的…。 

甚麼是文明? 文明從何而來? 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或地區在哪裡呢?歐洲！



(有人說還有美國，但美國是這兩百年才有的)大家公認的，但是以前的歐洲人真

的文明嗎?舉幾個代表歐洲的大國來說:德國的英文是甚麼? German! 日耳曼人；

法國的民族法蘭克(Franks)以前是高盧人；英國是盎格魯(Angles)、薩克孫

(Saxons)，都是 barbarian野蠻人!後來是怎麼改變的?怎麼變文明起來的?是如何被

馴服的? 不就是前面所提的當時上千個宣教中心的「送光計畫」(很喜歡王永信

牧師的“送光”的講法，主耶穌就是世界的光，送耶穌的光，很美!)給轉化的嗎?

這個計畫實在太偉大了!不知道當時的凱爾特(Celts)“教會”(我自己沒聽過這個教

會1 其具體定義並不明確，有些人認為凱爾特基督教並不僅僅是基督教的一個發

展階段，而已經出現了「凱爾特教會凱爾特教會凱爾特教會凱爾特教會」（Celtic Church）這樣的與羅馬天主教迥

異的正式分支。[2] 

 這種說法雖已被學界否定，但他們承認在愛爾蘭和不列顛確實存在著獨特

的基督宗教傳統)。(盡然有別於羅馬天主教)。及本篤修士(Benedictines)，亞流派

(Arian)(演變為今天之耶和華見證人，當時連異端都能被神使用?)，是如何建造?

差傳?訓練的?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可參考? 有點好奇?  

另一個讓我跌破眼鏡的是「修道院」。一直以來總覺得修道院有點像中國古

代(或今天)寺廟，在深山野外獨立，不問世事，只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靈修世界裡，

對國家、社會、人民好像沒甚麼具體貢獻(除了濟貧之外)可言吧? 

但根據本書所言卻不是這樣的；書中談到在當時的獨特環境下(頗像今天世

界上很多混亂的角落)，最經得起考驗的組織是「修道會」 (order)；作者認為當

時修道院一般而言是較今天美國改革宗的堂會更有紀律、組織更嚴密的團契，他

們的院舍遍佈歐洲各地；這些修道院不僅是中世紀學術、靈命的來源，即使在民

事、慈善事業和科學方面的貢獻也不遑多讓，甚至保存了羅馬，各行各業的技術

一制革、石工、染、紡織、冶金、建橋等。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所有勞力的

工作都被當時的人們視為是低賤的工作，是人們(特別是貴族階級)看不起的，套

                                                      
1
 好奇查了維基百科如下: 凱爾特基督宗教（Celtic Christianity，或稱 Insular Christianity，意即島

嶼基督宗教）指的在中世紀早期於凱爾特世界傳播的基督宗教。[1] 



句大陸今天的流行用語，是“低端人口” (不知會否引用不當?) 所做的工作；但是

他們願意順服聖經的教導，謙卑地從事參與，捲起袖子天天做起勞力工作來，視

勞力工作是一種屬靈的操練。 

去年 11月下旬是我們夫妻結婚 31週年，我們去了一趟嘉義阿里山奮起湖，

住在當地的一個天主堂(有點修道院的味道)，接待的是一位來自印尼的修士(非白

種人)，皮膚黑黑的，話雖不多，但人很和善；晚餐後忽然聽到悠揚的吉他樂音

及小提琴的合奏，好奇的循著樂音走近一看，原來是這位印尼修士及一位在此住

宿的家庭的小女孩的合奏(後來知道這個家庭常來住宿，是信耶穌的家庭，在高

雄聚會)，知道我是牧師後，就很親的聊起來，才知道這修道院(天主堂)的一草一

木，裡裡外外，大大小小，含裡面的設施、家具…等等；都是這裡歷任的神父、

修士親手勞力做成的!實在令人欽佩，也想到自己一樣是神職人員，卻手無縛雞

之力，除了偶而洗碗之外，幾乎很少參與教會的勞力工作啊! 

 

本書第三部分「文化考量」的「神的傳訊者(God’s Messenger)」談到跨文化、

跨國宣教士的呼召是獨特的，他必須受過相當優秀的教育，然後跨越地理疆界，

離開摯愛親友，又在財政上作出犧牲(雖然不一定)，適應另一種語言和文化，還

要參與一個緊密的團隊。同時，宣教士一定要敞開心懷來接受敵友批評、建議，

也要願意重新不斷的自省並又有自我覺察能力(Self Awareness)適時的調整自

己，適當的付出與擺上。但從實際面來看，宣教士同時面臨許多非常具體的事物

如財務、住宿、智性生命和教會牧養各方面。 

當地人是如何看待宣教團隊的財務呢? 特別是從西方(歐美地區)來的宣教

士，從經濟水平比較高的地方來…今天仍有很多國家的經濟不景氣，形成了當地

人與宣教士生活水準的差異。難怪一位韓國宣教士會說:「從東方亞洲接受者的

觀點看，我認為今天基督教宣教的工作顯然是舒適且有特權的，所以亞洲人傾向

排斥宣教士和誤解他所傳的訊息」。之前我在宣道會某一個會堂聚會了八年(當時

我還沒全職服事)，就偶爾會聽到某宣教士或某某宣教家庭不在，常常去玩去度



假了(渡假是應該的，但太頻繁了！)因為會友有事常找不到人…。 

「你們生命和事奉最重要的是態度態度態度態度，這是你們作宣教士成敗的關鍵。態度連

於生命每一環節，你與基督、宣教士的同工，以及與當地信徒及非信徒的關係，

都深受到正確或不正確的態度所影響」。這是慕迪神學院宣教學教授 Harold Cook

常出現在作者腦海裡的話。態度！真是再同意不過了！作者還舉了一個很棒的例

證如下：「每天日出之時，我們村中的一個印度教鄰居會起來梳洗，外出站到他

的牛旁邊，然後舉目看太陽，雙手合什，行敬拜太陽和牛的儀式。我看過這位印

度教朋友如此行祭禮不下數十次。一天那條牛病了，更突然死掉。這個印度教的

家庭很悲傷，對他們來說，這種損失是震撼性的。我個人不贊同敬拜一條牛，但

使我看到了那位印度教徒的世界觀。他傷心，我也傷心;我很快學了幾句適當的

話(因為我們剛抵達不久), 到他的店子裡，喃喃地說了幾個發音正確的字詞，表

示對他的牛死了感到可惜，我的印度教朋友大受感動。我們在文化和信仰上南轅

北轍，但是我關心，我進入他的生命裡與他同行了一段短短的時刻」。很經典的

闡述，這已成為我講道的例證之一了！但是除了態度，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宣教

士個人與神的關係！ 

我在萬華開拓教會這十幾年當中跟國外來的宣教士有過配搭服事的經歷，有

兩位內地會的宣教士(瑞士地區差派來的)，在我們夫妻剛到萬華的頭一兩年，每

週五都來跟我們晨禱，堅固我們，實在感恩，真是充滿恩情啊! 

另外有一位從荷蘭來的宣教士(來台灣已經 29年了)，有一次跟我說她曾經發了

整整五年在萬華做類似田野的調查，調查什麼呢?原來在萬華自古以來就有所謂

的「三流」(流鶯、流氓、流浪漢)存在到今天；她一直以來就對流鶯(娼妓)這部

份很有負擔，她曾在萬華的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去實地拜訪色情茶店仔(台語，茶

室)，在龍山寺附近的廣州街、西昌街、西園路一段、桂林路、華西街、梧州街

一帶，她說這裡至少有五百家以上的色情茶室，若一家有平均十位(少的有個位

數，多的有二、三十位)從業人員的話，至少有五千位在從事色情行業的工作，

後面有 5000個家庭…。她在萬華成立一個福音據點叫「珍珠家園」，這二十多年



來不知幫助過多少火坑中的婦女了！ 

 

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老師開的參考書目雖沒有全部看完，但光是目前所看的已經讓我夠震撼

了，真是開了眼界，我已經在我自己的教會連續講了三個(一個外請講員也同感

一靈)禮拜有關宣教方面的信息了！請代禱宣教的血液及宣教的 DNA能成為個

人及教會的血液及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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